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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9日，伊犁州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扶贫二期建设项目——景区天界台索道建设项目在建工程，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95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伊犁州人民政府组织州住建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市场监督局、总工会等部门成立伊犁州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扶贫二期建设项目——天界台索道建设项目“7·9”一般坠落瞒报事故调查组。
事故提级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谈话、调查取证、技术分析、专家论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查清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伊犁州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扶贫二期建设项目——天界台索道建设项目“7·9”一般坠落瞒报事故是一起因作业场所存在事故隐患、作业人员无高空作业证且违规作业、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失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8842][bookmark: _Toc9189][bookmark: _Toc11255][bookmark: _Toc11930][bookmark: _Toc22038][bookmark: _Toc11253][bookmark: _Toc4212]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3344][bookmark: _Toc28489][bookmark: _Toc6625][bookmark: _Toc11714][bookmark: _Toc5520][bookmark: _Toc24600][bookmark: _Toc6751]（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1.工程总承包单位：北京北方巴特索道技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ADK041,法定代表人杨朝阳，注册地北京市，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2.土建工程总承包单位：新疆泰宇百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社会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5MA776RRN2C,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仲某某，注册地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公司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施工总承包叁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有效期：至2028年01月04日，安全生产许可证证号：（新）JZ安许证字〔2016〕003247,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2022年12月13日至2025年12月13日。发证机关：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3.土建工程劳务分包：伊犁亘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02MA79K9757B,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许可证号：835000XJYNS20230022,许可范围：国内劳务派遣，有效期：2023年4月至2026年3月，发证机关单位伊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工程监理单位：新疆科盟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01734464787T,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殷某，注册地：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公司资质类别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bookmark: _Toc31810][bookmark: _Toc1453][bookmark: _Toc11118][bookmark: _Toc14238][bookmark: _Toc11759][bookmark: _Toc15234][bookmark: _Toc26912]（二）项目基本情况
伊犁州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扶贫二期建设项目——天界台索道建设项目建设单位为新源县旅游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总投资3亿元，该项目为EPC总承包项目，四家单位联合体作为承包方，北京北方巴特索道技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承包牵头方，新疆泰宇百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土建工程承包方，建设规模4680.78平方米，建设内容为索道站房（中间站和上站）、消防水池和泵房。本项目于2021年9月开工建设，施工许可证发放时间2023年10月12日，发证单位：新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证书编号：65402520231012010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发放时间2023年6月6日，发证单位：新源县自然资源局，证书编号：654125202300040。
[bookmark: _Toc28903][bookmark: _Toc12090][bookmark: _Toc4093][bookmark: _Toc2631][bookmark: _Toc29871][bookmark: _Toc25525][bookmark: _Toc15695]（三）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合同、劳动关系等情况
1.吾某某，男，群众，46岁，户籍地址：新疆巩留县塔斯托别乡库克塔拉村新布尔路北十四巷，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扶贫二期建设项目——天界台索道建设项目工地钢结构安装工，高处坠落死亡人员。
2.仲某某，男，52岁，中共党员，户籍地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龙盛街115号友好花园三期，新疆泰宇百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3.李某，男，49岁，群众，户籍地址：新疆霍城县界梁子66团红果林，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扶贫二期建设项目——天界台索道建设项目工地专职安全员。
[bookmark: _Toc6998][bookmark: _Toc5690][bookmark: _Toc3021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546][bookmark: _Toc16770][bookmark: _Toc1443][bookmark: _Toc347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9311][bookmark: _Toc18911_WPSOffice_Level2]（四）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新疆泰宇百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伊犁州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扶贫二期建设项目——天界台索道建设项目中任命王自林为项目经理，任命李某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制定了项目经理安全生产责任制、项目施工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项目安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项目班组长安全生产责任制等责任制，制定了机械设备操作规程、高空作业操作规程、木工操作规程等16项安全操作规程。在涉事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有效监督、教育作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bookmark: _Toc32705][bookmark: _Toc20697][bookmark: _Toc26098][bookmark: _Toc12624][bookmark: _Toc24352][bookmark: _Toc22991][bookmark: _Toc21373]（五）所在地政府及相关负有职责的部门安全监管情况
1.那拉提景区管委会安全监管。一是能定期开展安全生产相关文件学习；二是能发挥景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职责，定期召开安全生产例会，制定那拉提景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制定那拉提景区安全生产大检查方案。
2.那拉提景区管委会建设局安全监管。一是常态化学习安全生产相关文件；二是定期参加景区管委会组织安全生产例会；三是定期开展对景区在建施工项目安全生产检查，对发现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书。
3.那拉提景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监管。一是常态化学习安全生产相关文件；二是定期参加景区管委会组织安全生产例会；三是定期开展对景区在建施工项目安全生产检查，并对发现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书。
[bookmark: _Toc16965][bookmark: _Toc18290][bookmark: _Toc16720][bookmark: _Toc30288][bookmark: _Toc23217][bookmark: _Toc28907][bookmark: _Toc31428]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bookmark: _Toc452][bookmark: _Toc21153][bookmark: _Toc4043][bookmark: _Toc3554][bookmark: _Toc13498][bookmark: _Toc8556][bookmark: _Toc17826]（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7月9日11时20分左右，伊犁亘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职工吾某某，男，蒙古族，在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扶贫二期建设项目——天界台索道建设项目施工现场进行钢结构安装作业，在登上6.5米高平台上作业，未正确佩戴安全带、安全帽，安全带未正确固定在可靠位置，不慎坠落，右侧身体撞击在地面堆放的加砌块上。
[image: 1208351767]事故发生现场照片
[bookmark: _Toc12907][bookmark: _Toc20643][bookmark: _Toc7315][bookmark: _Toc32013][bookmark: _Toc32124][bookmark: _Toc14669][bookmark: _Toc26617]（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由施工企业项目经理王自林组织人员开展施救，将伤者抬上工程车，由劳务公司人员张某某11时25分开车送至那拉提镇卫生院救治，12时30分左右，那拉提镇卫生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该项目土建工程承包方新疆泰宇百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死者家属协商，最终达成协议并及时赔付95万元，家属收到赔偿后未提出其他任何诉求。
[bookmark: _Toc26511][bookmark: _Toc12649][bookmark: _Toc10121][bookmark: _Toc19803][bookmark: _Toc3390][bookmark: _Toc1391]（三）事故报告及瞒报情况
[bookmark: _Toc3637]该事故发生在2022年7月9日，事故责任单位新疆泰宇百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当时与死者家属进行赔偿沟通，并达成一致，但未及时向项目建设单位和景区管委会建设局和应急管理局报告该事故情况，2023年5月27日，新源县应急管理局从安全生产举报系统收到实名举报得知该事故信息，新源县人民政府将此事故移交那拉提景区管委会进行调查处理，2023年8月12日，新源县人民政府对那拉提景区管委会提交的该事故调查报告批复，该事故是新疆泰宇百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而且新疆泰宇百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该事故进行了瞒报，新源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新疆泰宇百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企业负责人进行了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257][bookmark: _Toc11808][bookmark: _Toc11537][bookmark: _Toc3328]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bookmark: _Toc5843][bookmark: _Toc16496][bookmark: _Toc24324][bookmark: _Toc29385][bookmark: _Toc31474][bookmark: _Toc15048]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95万元（不含事故罚款）。
[bookmark: _Toc8391][bookmark: _Toc15765][bookmark: _Toc8619][bookmark: _Toc12176][bookmark: _Toc2779][bookmark: _Toc17856][bookmark: _Toc14019]四、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
[bookmark: _Toc20800][bookmark: _Toc14601][bookmark: _Toc20422][bookmark: _Toc10297][bookmark: _Toc29327][bookmark: _Toc4180][bookmark: _Toc12756]（一）事故发生的原因
1.直接原因。施工企业新疆泰宇百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作业过程中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作业人员吾某某未按照《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3.0.5要求，在高空作业时未悬挂安全绳，违章高处作业。
2.间接原因。一是施工企业新疆泰宇百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常态化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班前安全教育不到位；二是施工现场专职安全员对高处作业人员安全防护措施检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
[bookmark: _Toc28564][bookmark: _Toc18202][bookmark: _Toc14266][bookmark: _Toc7849][bookmark: _Toc28561][bookmark: _Toc23197][bookmark: _Toc31356]（二）事故性质
伊犁州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扶贫二期建设项目——天界台索道建设项目“7·9”一般坠落瞒报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99][bookmark: _Toc27576][bookmark: _Toc11319][bookmark: _Toc14874][bookmark: _Toc31859][bookmark: _Toc12874][bookmark: _Toc4618]五、事故发生单位及有关企业主要问题
（一）新源县旅游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该项目建设方，未严格履行建设单位安全生产首要责任，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监督检查不到位。
（二）北京北方巴特索道技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承包牵头方，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新疆泰宇百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土建工程承包方，未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高空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发生事故后未及时向景区管委会建设局等部门报告。
[bookmark: _Toc5556][bookmark: _Toc21299][bookmark: _Toc21084][bookmark: _Toc5412][bookmark: _Toc14516][bookmark: _Toc915][bookmark: _Toc8191]六、有关部门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19464][bookmark: _Toc13365][bookmark: _Toc1033][bookmark: _Toc15867][bookmark: _Toc19366][bookmark: _Toc7318][bookmark: _Toc5481]（一）属地政府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那拉提景区管委会作为伊犁州人民政府派出机构，负责那拉提景区范围内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督促景区管委会建设局对在建工程安全监管不到位。
[bookmark: _Toc7925][bookmark: _Toc29916][bookmark: _Toc6839][bookmark: _Toc3539][bookmark: _Toc32717][bookmark: _Toc18819][bookmark: _Toc13796]（二）行业部门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经调查那拉提景区管委会建设局，2022年全年对伊犁州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扶贫二期建设项目——天界台索道建设项目共计检查6次，下发整改通知书6份，共计检查问题44条，整改通知书都是给该项目建设单位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下达，而不是对施工单位，6次检查中有4次都提出高处作业人员安全防护不到位的问题，每次整改都回复整改完毕，但是下次检查又出同样问题，整改回复单位也是由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投资经营有限公司，都是以文字形式回复，没有图片资料，没有施工、监理单位整改确认整改的资料，也没有景区建设局复查记录。那拉提景区建设局对该项目安全监管工作不到位。
[bookmark: _Toc5745][bookmark: _Toc12089][bookmark: _Toc4483][bookmark: _Toc24507][bookmark: _Toc5433][bookmark: _Toc9375][bookmark: _Toc4066]（三）事故瞒报所涉及的问题
伊犁州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扶贫二期建设项目——天界台索道建设项目“7·9”一般坠落事故是一起施工企业瞒报的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3760][bookmark: _Toc31462][bookmark: _Toc23963][bookmark: _Toc6549][bookmark: _Toc13190][bookmark: _Toc3086][bookmark: _Toc186]七、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2663][bookmark: _Toc6236][bookmark: _Toc28638][bookmark: _Toc5106][bookmark: _Toc27769][bookmark: _Toc26222][bookmark: _Toc18621]（一）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新疆泰宇百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伊犁州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扶贫二期建设项目——天界台索道建设项目土建工程，发生事故后未及时向建设单位、景区建设局和景区应急管理局等有关部门报告。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footnoteRef:0]]之规定，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已由新源县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23年10月对事故责任单位处以100万元的罚款。 [0: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2.北京北方巴特索道技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未认真履行建设项目总承包单位统筹安全管理职责，未与联合体单位签订专门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且未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存在失管漏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footnoteRef:1]]之规定，建议由新源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footnoteRef:2]]之规定，对该公司处5万元罚款。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2: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bookmark: _Toc3614][bookmark: _Toc6579][bookmark: _Toc11827][bookmark: _Toc23143][bookmark: _Toc28600][bookmark: _Toc16993][bookmark: _Toc18397]（二）建议行政处罚相关责任人员（3人）
1.仲某某，男，中共党员，现任新疆泰宇百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为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扶贫二期建设项目——天界台索道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仲震宇作为现场负责人，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生产不到位，未督促专职安全员尽职履责，发生事故未及时向建设单位和建设主管部门报告，存在瞒报。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新源县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footnoteRef:3]]之规定，已对仲震宇处以个人一年收入60%（68400元）的罚款。 [3: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2.李某，男，时任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扶贫二期建设项目——天界台索道建设项目土建工程专职安全员，未严格履行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检查职责，发现安全隐患未督促及时消除，对事故的发生有责任。建议由新源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三款[[footnoteRef:4]]之规定，对其进行5000元罚款。 [4: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1万以上3万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发现作业人员违章作业不加制止的。] 

[bookmark: _Toc24703][bookmark: _Toc11629][bookmark: _Toc29859][bookmark: _Toc1895][bookmark: _Toc14068][bookmark: _Toc13153][bookmark: _Toc8891]（三）建议免于追究责任人员（1人）
[bookmark: _Toc4841][bookmark: _Toc30160]吾某某，对高空作业现场安全辨识不足，违章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本人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其责任。
[bookmark: _Toc31986][bookmark: _Toc22718][bookmark: _Toc12305][bookmark: _Toc21025][bookmark: _Toc19593]
（四）对国有企业责任人员处分建议（1人）
余某某，男，52岁，时任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当时作为该项目建设单位代表，分管项目安全生产工作，2023年8月，那拉提景区管委会已对其给予通报批评的处理。
[bookmark: _Toc3303][bookmark: _Toc29707][bookmark: _Toc23267][bookmark: _Toc29778][bookmark: _Toc24531][bookmark: _Toc24873][bookmark: _Toc10963]（五）对党政机关责任人员处分建议（2人）
[bookmark: OLE_LINK3]1.王某某，男，中共党员，时任那拉提景区管委会党委委员、旅游发展局局长，分管景区安全生产工作，建议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第八条[[footnoteRef:5]]之相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进行问责（建议给予诫勉）。 [5: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予以问责：（一）党的领导弱化，“四个意识”不强，“两个维护”不力，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没有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重大偏差和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的；（六）党的纪律建设抓得不严，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导致违规违纪行为多发，造成恶劣影响的；（八）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不力，好人主义盛行，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领导巡视巡察工作不力，落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走过场、不到位，该问责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十一）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第八条：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根据危害程度以及具体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一）通报。进行严肃批评，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二）诫勉。以谈话或者书面方式进行诫勉。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依据规定合并使用。问责方式有影响期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2.米某，男，中共党员，时任那拉提景区管委会建设局局长，景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主要负责人，建议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第八条之相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进行问责（建议给予诫勉）。
[bookmark: _Toc6717][bookmark: _Toc10291][bookmark: _Toc19532][bookmark: _Toc29788][bookmark: _Toc22439]八、对有关部门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9120]根据《安全生产法》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6]]之相关规定，按照管理权限，事故调查组对新源县那拉提旅游扶贫二期建设项目——天界台索道建设项目“7·9”一般坠落瞒报事故有关部门作出如下问责建议：建议那拉提景区管委会向自治州政府党组做出深刻检查；建议那拉提景区管委会建设局向景区管委会做深刻检查。 [6: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八条：对党组织的问责，根据危害程度以及具体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一）检查。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 

[bookmark: _Toc16415][bookmark: _Toc6226][bookmark: _Toc1915][bookmark: _Toc30773][bookmark: _Toc14894][bookmark: _Toc26863][bookmark: _Toc3784]九、整改措施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要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责任到位、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安全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风险预估预判管控到位，有效防范类似事故重复发生，提出如下措施：
（一）那拉提景区管委会要认真落实属“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提高管委会安全生产巡查检查质量，加强宣传力度，强化事故警示作用，形成震慑作用。
（二）那拉提景区管委会建设局要高度重视本起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举一反三，督促涉事各参建单位切实履行职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进一步加强统一协调管理，加强对在建项目的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强事故警示教育工作，强化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深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严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三）新疆泰宇百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深刻整改，加强事故警示教育，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特别是在高处作业方面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四）那拉提景区管委会要监督企业严格执行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联网直报的相关规定，规范事故报告内容，按规定及时报告各类事故信息。确保事故信息报送渠道畅通，坚决杜绝迟报和瞒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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